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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履行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5 年 12 月 25 日本公司与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永福糖厂”）签订了《食糖贸易合同》(以下简称“合同”)，合同

约定本公司以每吨 5000 元（含税）的价格购买永福糖厂生产的 1.7 万

吨白砂糖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7 日内，本公司预付首笔糖款 2900 万元

给永福糖厂，合同自本公司与担保公司签订的《担保合同》后生效。 2015

年 12 月 28 日，本公司与广州市融资担保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担保中心”）签订《担保合同》，由担保中心对我司支付的 2900 万元

预付款进行担保，《食糖贸易合同》也于该日生效，至 2016 年 8 月底结

束。 

一、合同进展具体情况  

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向永福糖厂预付 600 万元糖款，2016

年 1 月 3 日预付 2300 万元，本公司按合同要求履行了向永福糖厂预付

首笔糖款 2900 万元的约定。 

2015 年/2016 年榨季，据了解，永福糖厂累计生产白砂糖约 1830

吨。期间永福糖厂自行销售该批白砂糖，并截留货款或周转。 

二、合同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



今年糖价逐步回升，至今糖价已达到 5800 元/吨。永福糖厂在 2016

年 8 月底合同到期前，已没有能力按合同约定以每吨 5000 元的价格向

我公司提供相应数量白砂糖（约 5800 吨）；同时，永福糖厂资金短缺，

存在不能向本公司归还预付款的风险。 

我公司正与永福糖厂及其相关当事人协商收回预付款方案，拟通过

以下方法收回我公司预付款： 

1、拟通过永福糖厂两名股东筹借资金归还我公司预付款。 

2、拟通过资产处置（包括资产重组）等方式，收回我公司预付款。 

3、要求担保中心履行担保责任，赔付我公司预付款项。 

4、通过诉讼方式追偿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广西贵糖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 月 13 日 

 




